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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五代“以孙为子”“养弟为儿”现象初探

吴凌杰,俞　钢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传播学院,上海２００２３４)

　　摘　要:唐五代时期,收养假子事例不断见于史书.文章从假子收养中较为特殊的“以孙为子”“养弟为儿”事例

出发,通过对这种“紊乱昭穆”之事的汇集与研究,探讨该事例背后的渊源和其在唐五代法律、社会中的地位,进一步

分析指出,人们出于传统儒家、宗嗣思想的影响和自身利益的抉择,对于这类“紊乱昭穆”的现象抱有一边批判、一边

盛行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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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古以来,中国传统礼仪制度讲究严格的等级关

系,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制,而在唐五代时期,
“以孙为子”“养弟为儿”这种违背伦理之事却见于史

书,这种“紊乱昭穆”之事的起源与形成值得学界关注.
关于学界对于“紊乱昭穆”事例的关注,在２０世

纪４０年代就有所出现.刘盼遂先生是较早关注“紊
乱昭穆”事例的学者,其«由周迄清父子之伦未全确

定论»[１]一文梳理了大量从先秦至清时期“紊乱昭

穆”的事例,并以朝代为限,分门别类地列举出来,提
出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存在着伦理不定的观点,但其

不足之处在于没有深入探讨这些“紊乱昭穆”事例背

后的原因以及当时社会对其看法.进入二十一世纪

后,由于学科的分化与学术研究的细化,史学家对于

这种“紊乱昭穆”事例没有给予过多关注,仅仅只是

将它看作一种特殊的养子制度,一笔带过,如戴显群

先生«唐五代假子制度的类型及其相关的问题»[２],
文中探讨唐五代时期假子制度时提出了关于假子的

“三种类型说”,并且部分提及了“以孙为子”“养弟为

儿”现象,但未就此集中展开讨论,仅将其归于“三种

类型说”.金眉先生«唐宋养子制度变动—以异姓男

的收养为考察对象»[３],主要讨论了唐宋时期收养制

度中关于异性男的规定,也部分提及这一时期“紊乱

昭穆”事例,但他仅仅将其看为特例,对此弃而不论.
郝振宇先生«西夏养子的类型及其社会地位»[４]主要

就西夏养子类型进行了讨论,认为西夏的养子类型

与中原王朝不尽相同,拥有西夏自身的特点,从而部

分提及了西夏社会中“养弟为儿”现象,提出西夏社

会之所以对“养弟为儿”事例具有一定的包容性,是
因为受到传统中原文化冲击影响的观点,该观点为

研究五代“紊乱昭穆”事例提供了新角度.周鼎«西
安所出两方唐代亲王墓志补释———兼论唐代皇室中

的以孙为子现象»[５]中提及到了唐皇室中“以孙为

子”的现象,在考订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新

出土的蜀王李槐墓志铭时,提出“李傀确系代宗之

子,但自幼便被其祖父肃宗收养为子,故其行辈遂与

代宗同”的观点,这种观点为研究唐初皇室内部“紊
乱昭穆”事例提供了新的材料.

总而言之,关于唐五代“紊乱昭穆”事例,学界研

究较为不足,对于传统社会是如何看待“紊乱昭穆”
之事的研究也较弱.部分学者关注到此类事例,但
囿于题目与材料的限制,未能将其单独列出并加以

讨论.因此,本文试图对唐五代时期“紊乱昭穆”的
事例加以汇集,考究其渊源,明晰其种类,从而分析

当时社会对“紊乱昭穆”事例的看法.



一、“以孙为子”“养弟为儿”的现象

唐五代时期,收养假子的事例不断见于史书,但
这种收养大多为同宗嗣晚辈,或者为异姓儿,坚持着

长幼有序、昭穆相承的原则.而实际上,破坏这种原

则,“以孙为子”“养弟为儿”的紊乱昭穆的事例也见

于史书.通过对这些事例进行分析,大致可将其归

为两类:
(一)出于个人情感的收养

唐初,太宗将自己喜爱的孙辈收养为子.在出

土的«李欣墓志»上记载太宗收养李欣的过程:
王讳欣􀆺􀆺太宗文武圣皇帝之孙,雍州牧魏王

泰之元子也􀆺􀆺太宗所爱,年甫四岁,养于宫中.王

之始入也,文德皇后抱而谓曰:“初至,安不?”王捧手

而对曰:“幸得在宫,不胜欣悦!”太后奇而赏之,因名

曰“欣”,赐遗殷繁,以为己子.常陪随大帝(高宗),
相舆(與)游乐.[６]３６６

李欣为魏王李泰之子,其幼便为祖父母太宗夫

妇宠爱,而被太宗养为“己子”,并与其叔父李治共同

生活于宫中.这个“以孙为子”的事例,明显带有太

宗个人情感因素,只是此事例距今太久,正史阙载,
今靠偶然出土墓志得以窥见一二.

德宗时期,皇帝也多次养孙为儿.据«新唐书􀅰
舒王谊传»记载,德宗将自己两个孙儿都收养为子:
“德宗十一子:昭德皇后生顺宗皇帝,帝取昭靖太子

子谊为第二子,又取顺宗子謜为第六子.”[７]３６２４

据«旧唐书􀅰舒王谊传»记载:“舒王谊,本名谟,
代宗第三子昭靖太子邈之子也.以其最幼,德宗怜

之,命之为子.大历十四年六月,封舒王,拜开府仪

同三司,与通王、虔王同日封.”[８]４０４２李谊本是昭靖

太子邈之子,因其最幼,德宗出于怜爱,将其养为己

子,此后李谊却多次勇立战功不断获得德宗喜爱.
在建中二年平江西兵变时,他被封为行军元帅,在建

中四年平李希烈叛乱时,又被封为元帅,有自辟僚属

之权:
帝乃命舒王为荆襄、江西、沔鄂等道节度诸军行

营兵马都元帅,大开幕府,文武僚属之盛,前后出师,
未有其比.[８]３９４４

同李谊一样,李謜也因战功获得德宗喜爱.«旧
唐书􀅰文敬太子传»记载:“文敬太子謜,顺宗之子.
德宗爱之,命为子.贞元四年,封邕王,授开府仪同

三司.”[８]４０４５他因战功被德宗赏识,从而获得兼领方

镇之权:“(贞元)七年,定州张孝忠卒,以謜领义武军

节度大使、易定观察等使,以定州刺史张茂昭为留

后.(贞元)十年六月,潞帅李抱真卒,又以謜领昭义

节度大使.”[８]４０４５但其英年早逝,在其死后,德宗极

为悲伤,在葬礼上给予他极高的规格:
(贞元)十五年十月薨,时年十八,废朝三日,赠

文敬 太 子,所 司 备 礼 册 命.其 年 十 二 月,葬 于 昭

应,有陵无号.发引 之 日,百 官 送 于 通 化 门 外,列

位哭送.是日 风 雪 寒 甚,近 岁 未 有.诏 置 陵 署 令

丞.[８]４０４５

这种高规格的葬礼,不仅体现了德宗对他英年

早逝的悲伤,更反映“以孙为子”后,孙辈在皇室中地

位的提升.他们与皇帝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密切,从
而皇帝在军事与官职上给予他们更大的权力.

除皇族外,大臣中喜爱孙辈而养为子的现象也

见于史书.«通鉴»载大臣王智兴收养其孙为子之

事:“宰生子晏实,其父智兴爱而子之,晏实今为磁州

刺史,为刘稹所质.”[９]８１２０王宴实本生父为王宰,但
因他年幼机敏,颇得祖父喜爱,于是被王智兴收养为

子.«新唐书􀅰王智兴传»云:“晏实幼机警,智兴自

养之,故名与诸父齿.稹平,擢淄州刺史,终天雄节

度使.”[７]５２４０

五代时,唐庄宗年间,大臣韦说也曾“以孙为

子”,«通鉴»载:“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豆卢革、韦说奏

事帝 前,或 时 礼 貌 不 尽 恭 􀆺􀆺 说 以 孙 为 子,奏

官.”[９]９１１６虽然韦说“以孙为子”的原因和目的已不

可考,但此事为«通鉴»记载,表明五代时期同样出现

了“紊乱昭穆”的事例,并多出于个人因素的收养.
(二)出于家族因素的收养

在传统宗嗣思想的影响下,一个家族难以接受

没有男丁来继承宗嗣,因此在收养人并没有直系男

丁或直系男丁稀少的情况下,“养弟为儿”和“以孙为

子”就成为保证宗族血脉正统性的直接方式.
唐高祖子元祥,因暴戾贪财被赐死家中,其子有

七人,除李皎外,其余六子皆被武后以罪诛杀.中兴

初年,中宗以元祥之孙李钦继承元祥宗嗣,«旧唐书

􀅰李元裕传»载:“江王元祥,高祖第二十子也.贞观

五年,封许王.十一年,徙封江王􀆺􀆺以禽兽其行,
赐死于家.中兴初,元祥子钜鹿郡公晃子钦嗣江

王.”[８]２４３６中宗通过立江王孙为江王子的方式,不仅

保证了江王一脉的延续,在政治利益上,对恢复遭到

武后打击的李氏一脉政治地位有所帮助,同时也保

证了太祖一脉家族血缘的正统.
出于家族因素的收养风俗也延续到了五代及宋

初.五代时,南唐将领陈洪进就收养其孙陈文顼为

子,而其收养的目的则是为了发扬门楣,家族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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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宋史􀅰陈洪进传»载:“文顼,本文显子.初,洪进

在泉州,有相者言一门受禄,当至万石.时洪进与三

子皆领州郡,而文顼始生,乃以文顼为子,欲应其

言.”[１０]１３９４６陈洪进希望通过对文顼的收养,使得家

族继续兴旺发达,虽此举如今看来愚昧不堪,但表明

在古代家族观念深入人心,为保证家族繁荣与血脉

传承,辈分乱序也不再为人忌讳.
宋初刘攽在一个名为康君的墓志铭中,记录了

康君祖父“以孙为子”之事.«墓志铭»曰:“君生二岁

失父,育于大父,大父育为己子.”[１１]虽然,如今康君

此人的事迹已不可考究,但墓志铭表明,康君祖父也

是为保证家族血脉的传承,将其收养为子.
其实,“以孙为子”的“孙”随着实际情况有所异

化,有时不再单纯仅指同宗嫡孙,还出现了以外孙为

子的情况.«太平广记»引«河东记»云:“(田)洪本无

子,养外孙郑氏之子为儿.”[１２]显见唐五代时期民间

确实存在养孙为子,乃至养外孙为子之事.
同样为了维护宗嗣的延续,当家庭变故,长兄为

父,养弟为儿的情况更容易理解.后晋时,石敬瑭收

养弟重允为子.«旧五代史􀅰剡王重允传»记载:“剡
王重允.(案:郯王以下诸王传,«永乐大典»原阙.
«欧阳史»云:重允,高祖弟也,亦不知其为亲疏,然高

祖爱 之,养 以 为 子,故 于 名 加 ‘重’而 下 齿 诸

子).”[１３]１１３９而石敬瑭养其弟为子的原因,同样为了

保证宗嗣的延续.石敬瑭出身低微,«新五代史􀅰高

祖纪一»记载:“高祖圣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其父臬捩

鸡,本出于西夷,自朱邪归唐,从朱邪入居阴山.其

后,晋王李克用起于云朔之间,臬捩鸡以善骑射,常
从晋王征伐有功,官至洺州刺史.臬捩鸡生敬瑭,其
姓石氏,不知其得姓之始也.”[１４]９１石氏一脉,连自己

姓起于何时何地皆不知道,可见其家族卑微.在战

乱的年代,卑微的家族面临着绝嗣的可能性,加之石

敬瑭自己的儿子多早亡,就连重允最后也英年早逝.
因此他为了扩大家族的人员,延续宗嗣血脉,更养侄

子为儿:“高祖以其子重贵为子.高祖六子,五皆早

死,而重睿幼,故重贵得立.”[１４]１９５这种为了家族传

承而紊乱昭穆之事,在动乱的年代成为了人们现实

的抉择.
五代时,后周大将李筠之子李守节也曾收养其弟

为儿,史载:“筠有爱妾刘氏,随筠至泽􀆺􀆺筠以其有

娠,麾令去.守节既购得之,果生子焉􀆺􀆺四年卒,年
三十三.无后,以刘氏所生之弟为嗣.”[１０]１３９９４李守节

为保证家族血脉的延续,在其无子之时,立其弟为嗣,
养以为儿,这样可使李氏一族在战乱时家族不至绝嗣.

“养弟为儿”中的“弟”,同样出现了异化,有时不

再指有血脉关系的弟,更有“养妻弟为儿”的情况.
«北梦琐言»就记载一则为了保证家产以及家业繁

荣,而以妻弟为儿的故事:
镇州士人刘方遇家财数十万,方遇妻田氏早卒,

田之妹为尼,常出入方遇家,方遇使尼长发为继室.
有田令遵者,方遇之妻弟也,善货殖,方遇以所积财,
令令遵兴殖也.方遇有子年幼,二女皆嫁.方遇疾

卒,子幼不能督家业,方遇妻及二女以家财素为令遵

兴殖,乃聚族合谋,请以令遵姓刘,为方遇继嗣.即

令鬻券人安美为亲族请嗣,券书既定,乃遣令遵服斩

衰居丧.[１５]１９５６

由于刘方遇亲子年幼,无力在其死后打理家业,
于是另立妻弟田令遵为儿,命其改姓刘氏,以保证家

业繁荣.由此可知,这种不顾亲疏伦理的收养,是出

于家族因素的选择.
因此,概而言之,唐五代时期,人们出于自身或

者家族因素的考量,“以孙为子”“养弟为儿”成为了

现实的抉择.这种先天的血脉联系不仅有利于亲属

双方的利益,而且有利于整合家族的凝聚力,从而保

证了家族的不断传承,而这种“紊乱昭穆”风俗的由

来,更值得去进一步探讨.

二、“以孙为子”“养弟为儿”风俗的由来

唐五代时期“以孙为子”“养弟为儿”的事例较为

普遍,据不完全统计,此类事例有１３处之多,表１为

唐五代时期现存资料中关于“紊乱昭穆”事例的记

载.
表１　现存唐五代资料中关于“紊乱昭穆”事例汇总

被收养者 收养者 辈分关系 收养原因

李欣 李世民 祖孙 喜爱

李钦 李元祥 祖孙 承嗣

李槐 李豫 祖孙 不详

李谊 李适 祖孙 战功

李謜 李适 祖孙 战功

王晏实 王智兴 祖孙 喜爱

不详 韦说 祖孙 不详

陈文硕 陈洪进 祖孙 谶纬

康君 不详 祖孙 承嗣

郑氏 田洪 外祖孙 承嗣

石重允 石敬瑭 兄弟 承嗣

不详 李守节 兄弟 承嗣

田令遵 刘方遇 妻弟 家产

注:数据来源于笔者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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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种“紊乱昭穆”风俗是如何演化而来的

呢? 考证之下其渊源与当时少数民族习俗传入有着

密不可分的影响.
早在北朝时,颜之推所著的«颜氏家训»就有对

当时“紊乱昭穆”事例的评价,其书云:“四海之人,结
为兄弟,亦何容易比见北人,甚轻此节,行路相逢,便
定昆季,望年观貌,不择是非,至有结父为兄,托子为

弟者.”[１６]１２６颜氏敏锐的观察到这段时期伦常不兴、
“紊乱昭穆”之现象的存在,因而十分重视并将其写

入«家训»中用来告诫子孙.
“以孙为子”“养弟为儿”这种“紊乱昭穆”之事,

最初为部落时期少数民族的旧俗遗风.在少数民族

部落时期,由于战争、自然灾害、疾病等情况,部落减

员,人员伤亡很是普遍.为了保证部落和自身血脉

延续,养孙为子、以弟为儿成为了最现实的选择.
根据如今学者对于语言学的研究,发现在哈萨

克斯坦地区依旧存在称“兄”为“父”的习俗,如陈宗

振先生指出:“近现代以哈萨克语为典型的我国突厥

语及阿尔泰语系诸语言的亲属称谓,不同程度地保

留着古代语言,习俗的影响或遗迹.所以,我国汉文

史籍记载的北齐、唐、宋皇室以‘哥’称父,以‘姐’,
‘姊’称母的现象,并不是孤立的‘家法如是’,偶然的

‘临时移用’或特殊的‘表示亲热’,而是代表北方汉

族中存在的阿尔泰诸语言和习俗的影响.这是魏、
晋、南北朝以来我国北方各民族大融合的历史在语

言上的反映.”[１７]３２此外在传统的鲜卑等少数民族地

区,还留存着“还子”的习俗,即在一对新婚男女结合

后,将他们所生的子女送给祖父母收养,这时候他们

的子女就以祖父母为父母,将本生父母称为哥姐.
通过对少数民族传统语言和“还子”习俗的研

究,可以看出少数民族地区,在古代社会时期确实存

在“紊乱昭穆”的风俗,而到了唐五代民族融合时期,
可能影响到了当时其他地区的人们.

唐五代时期的“紊乱昭穆”现象深受南北朝时期

民族融合后少数民族遗风的影响,并留存于史书中.
北魏离唐时代较近,其政权乃是鲜卑人所建立,

它的遗风大量为李唐王朝所承袭,其中孝文帝与胡

太后的关系,较为明显地体现了“还子习俗”.据«北
史􀅰杨播传»载:

北都时,朝法严急.太和初,吾兄弟三人并居内

职:兄在高祖左右,吾与津在文明太后左右.􀆺􀆺吾

兄弟自相诫曰:“今忝二圣近臣,居母之间难,宜深慎

之.又列人事,亦何容易,纵被嗔责,勿轻言.􀆺􀆺
高祖谓诸贵曰:北京之日,太后严明,吾每得杖.左

右因此有是非言.和朕母子者,唯杨椿兄弟.[１７]１４９０

孝文帝明言他与冯太后为母子,无异于公开承

认冯太后为母.而认冯太后为母,意味着他表明自

己继承的文成帝的道统而不是其父献文帝,这有可

能是对其统治正统性的一个挑战,所以这段话应该

有其他的含义.因此可以认为此段话反映了北魏时

期早期“还子”的习俗,孝文帝之所以敢如此表明自

己与冯太后的关系,说明在当时北魏政权还留存着

鲜卑族“还子”的风俗,加上北魏在建国初实行“子贵

母死”制度.即当儿子被立为储君后,本生母即被赐

死.但立国基础在于“仁孝”,孝文帝以称祖母为母,
有利于其统治稳定.

仅以此分析来看,唐五代时期存在的“以孙为

子”“养弟为儿”这种事例,确实是受到少数民族遗风

的影响,那么在唐五代社会是如何看待这种“紊乱昭

穆”的行为?

三、“以孙为子”“养弟为儿”
在社会上的地位

　　为了更好地分析唐五代社会对于“紊乱昭穆”之
事的态度,可分别从法律和舆论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唐五代法律对收养关系的规定

中国古代法律饱受儒家思想的浸润,儒家强调

的“长幼有序”原则,实际追求的是建立严格的等级

制度,从而必定会反对紊乱昭穆之事.
实际也是如此,早在唐朝立国之初就颁布了严

格的律法,规定收养制度.«唐律疏议􀅰户婚»载:
诸养子,所养父母无子而舍去者,徒二年.若自

生子及本生无子,欲还者,听之.
[疏]议曰:依«户令»:‘无子者,听养同宗于昭穆

相当者.’既蒙收养,而辄舍去,徒二年.若所养父母

自生子及本生父母无子,欲还本生者,并听.即两家

并皆无子,去住亦任其情.若养处自生子及虽无子,
不愿留养,欲遣还本生者,任其所养父母.[１８]２５８

这段律文严格规定了收养者与被收养人之间的

关系、双方应遵守的规则以及违背后的处罚.其中

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被收养人与收养人之间关系必

须是同宗且昭穆相当.这不难理解,同宗族是为了

维护家族血脉的传承,而昭穆相当,则维护了传统长

幼有序习俗.
对于打破规定,收养“异姓儿”的收养人,唐律也

做出了明确的处罚规定,«唐律疏议􀅰户婚»载:
即养异姓男者,徒一年;与者,笞五十.其遗弃

小儿年三岁以下,虽异姓,听收养,即从其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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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议曰:异姓之男,本非族类,违法收养,故徒

一年;违法与者,得笞五十.养女者不坐.其小儿年

三岁以下,本生父母遗弃,若不听收养,即性命将绝,
故虽异姓,仍听收养,即从其姓.如是父母遗失,于

后来 识 认,合 还 本 生;失 儿 之 家,量 酬 乳 哺 之

直.[１９]２５９

该条唐律则不仅规定了处罚收养人的办法,更
对于送养者也给予笞刑五十的处罚.除了遭到遗弃

三年的孤儿外,严格禁止收养“异姓儿”,表明唐律极

其重视宗族血脉的关系.
对于收养杂户、贱户子女,唐律的规定为:
诸养杂户男为子孙者,徒一年半;养女,杖一百.

官户,各加一等.与者,亦如之.
[疏]议曰:杂户者,前代犯罪没官,散配诸司驱

使,亦附州县户贯,赋役不同白丁.若有百姓养杂户

男为子孙者,徒一年半;养女者,杖一百.养官户者,
各加一等.官户亦是配隶没官,唯属诸司,州县无

贯.与者,各与养者同罪,故云‘亦如之’.虽会赦,
皆合改正.若当色自相养者,同百姓养子之法.杂

户养官户,或官户养杂户,依«户令»:‘杂户、官户皆

当色为婚.’据此,即是别色准法不得相养.律既不

制罪名,宜依‘不应为’之法:养男从重,养女从轻.
若私家部曲、奴婢,养杂户、官户男女者,依«名例

律»,部曲、奴婢有犯,本条无正文者,各准良人,皆同

百姓科罪.
若养部曲及奴为子孙者,杖一百,各还正之.
[疏]议曰:良人养部曲及奴为子孙者,杖一百.

‘各还正之’,谓养杂户以下,虽会赦,皆正之,各从本

色.注云“无主”,谓所养部曲及奴无本主者.‘及主

自养’,谓主养当家部曲及奴为子孙.亦各杖一百,
并听从良,为其经作子孙,不可充贱故也.若养客女

及婢为女者,从‘不应为轻’法,笞四十,仍准养子法

听从良.其有还压为贱者,并同‘放奴及部曲为良还

压为贱’之法.[１９]２６０

该条唐律则严密规定了当时的社会等级制度,
对于收养来说,必须要遵循亲宗嗣,分良贱的原则,
力图杜绝用收养的方式达到“改良为贱”“放贱从良”
的目的.

但总体而言,唐律较少考虑“以孙为子”或者“养
弟为儿”这种紊乱昭穆的情况,对于“紊乱昭穆”的事

例没有明确的法律处罚.
(二)唐五代舆论对“紊乱昭穆”之事的看法

既然唐五代法律没有对“以孙为子”“养弟为儿”
的现象作出明确的规定,这是否意味着当时舆论对

其的容忍呢? 其实并不尽然,唐五代时期虽然这种

紊乱昭穆的现象很多,但是总体上舆论对此多持有

鄙夷之评价.
在前文中提及的大臣韦说,他“以孙为子”的行

为,就成为政敌攻击的借口.«旧五代史􀅰韦说传»
载:

天成初,将葬庄宗,以革为山陵使.􀆺􀆺乃下制

曰:“豆卢革、韦说等,身为辅相,手握权衡,或端坐称

臣,或半笑奏事,于君无礼,举世宁容.革则暂委利

权􀆺􀆺叙荫贪荣,乱儿孙于昭穆􀆺􀆺说可夷州司户

参军,皆员外置同正员,并所在驰驿发遣.寻贬陵州

长流百姓,委长吏常知所在.天成二年夏,诏令逐处

刺史监赐自尽,其骨肉并放逐便.[１３]８８４

该段为韦说遭到政敌打击时,对于他罪行的指

控,其中有一条罪名值得注意,即韦说“以孙为子”的
罪名,虽然此事并不是他被杀主要原因,但是政敌却

将其列出,表明在当时文人大臣心中,“乱儿孙于昭

穆”是一件非常可耻之事.
而在前例田洪以外孙为子的事例中,«太平广

记»引载其后续云:
洪本无子,养外孙郑氏之子为儿,已唤致得.年

(‘年’上原有‘身名’二字,据明抄本删)六十,方自有

一子.今被冥司责以夺他人之嗣,以异姓承家,既自

有子,又不令外孙归本族,见为此事,被勘劾颇甚.
令公却回,望为洪百计致一书,与洪儿子,速令郑氏

子归本宗.又与洪传语康州贾使君,洪垂尽之年,窜
逐远地,主人情厚,每事相依.及身殁之后,又发遣

小儿北归,使道体归葬本土,眷属免滞荒陬.虽仁者

用心,固合如是.[１２]３０７２

该段写出了田洪最后悲惨的结局,他因早年无

子,以外孙为子,而当其有子后,却未让外孙认祖归

宗,遭到阎王勾魂,该事例虽为虚构,但表明当时人

们心中以外孙为子是断灭他人宗嗣的行为.因而这

种厌恶体现在他结局上,田洪暴死远方,如无他人的

安葬,难免死无葬地.
在«北梦琐言»记载刘方遇以妻弟为儿的故事

中,最终也以悲剧结尾.其后载:“而二女初立令遵

时,先邀每月供财三万.及后求取无厌,而石李二

夫,教二女诣本府论诉云:令遵冒姓,夺父家财.令

遵下狱.石李二夫族与本府要(要原作安,据明抄本

改)吏亲党上在府帅判官、行军司马,随使都押衙,各
受方遇二女赂钱数千缗,而以令遵与姊及书券安美

同情共盗,俱弃市.人知其冤.府帅李从敏,令妻来

朝,慎事发,令内弟弥缝.侍御史赵都嫉恶论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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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惊怒,下镇州,委副使符蒙按问.果得事实.自亲

吏高知柔,及判官行军司马,并通货僧人、妇人,皆弃

市.”[１５]刘方遇养妻弟田令遵为儿,但其二女为了获

得家产,一致排斥田令遵,并采取贿赂官员的方式,
将他诬陷致死,最后田令遵虽然洗清冤情,但刘氏一

族却已衰败,刘方遇生前想通过收养妻弟为儿来保

证家业的计划落空.
由此观之,“以孙为子”“以弟为儿”的现象,虽然

当时法律没有明令禁止,但是都不被当时舆论所认

可.
针对唐五代时期“以孙为子”“养弟为儿”这种乱

伦现象,近人王利器在其«颜氏家训集解»中对此评

价道:“自唐五代以来,降弟为儿、升孙为子之现象,
颇为普遍;宗法制度且如此,则交朋结友更无论

矣.”[１６]今人评价尚且不高,更何况是处于被传统伦

理思想统治唐五代时期的人们.

四、结　语

“以孙为子”“养弟为儿”反映了唐五代时期社会

风俗的转变,这种转变并不是突然的,而是更夹杂着

民族融合的因素.面对这种“紊乱昭穆”之事,唐五

代时期整个社会的反映颇为奇特.
一方面,人们出于利益上的考量,将“孙”与“弟”

升降行辈,其背后的逻辑就是企图用这种升降行辈

的方式来拉拢收养人与被收养人的关系,从而构建

起一个更为牢固的利益链条.被收养人成为“紊乱

昭穆”行为的获益者,得到了更好的生存与发展的空

间,收养者也获得了“被收养人”的效力,因此这种牢

固的利益链条是发生“紊乱昭穆”行为最重要的原

因.
另一方面,人们对于“紊乱昭穆”行为又不得不

采取反对的态度,其原因有三:
其一为“紊乱昭穆”的行为违背了传统儒家伦

理.“明等级,区贵贱”是儒家伦理的重要基础,它强

调父子夫妻兄弟之间都必须遵守“亲亲尊尊”的原

则.而“紊乱昭穆”恰恰打破了这种原则,这意味着

儒家伦理的削弱,进一步意味着以儒家思想为基石

的封建统治思想被削弱.«礼记􀅰祭礼»曰:“夫祭有

昭穆,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
无乱也.是故有事于大庙,则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

其伦.此之谓亲疏之杀也.”[１９]可以看出,“昭穆紊

乱”会打破儒家长期提倡长幼有序,兄友弟恭,亲亲

尊尊的原则,而这原则又是儒家伦理基础.破坏了

这种基础,必然会导致以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的政

权的动摇,政权的动摇必然会导致统治阶级的不安,
所以在当时社会中不被认可是理所当然的.

其二为传统宗嗣思想的抵制.“紊乱昭穆”就意

味着宗嗣关系的混乱,宗嗣关系的混乱容易造成宗

嗣的断绝,而宗嗣的断绝,对于任何家族都是不可接

受的.在传统社会,家族传承被放在重要的位置,任
何有可能破坏宗族传承的行为都将被抵制.虽然

“以孙为子”“养弟为儿”的目的多是为了传承宗嗣,
壮大家族,但毕竟孙与祖属隔辈,兄与弟也为两条平

行的血脉关系.“以孙为子”就意味着本生父与亲子

原来的上下等级结构变为了平行的结构,进而带来

的影响就是“本生父”一脉的后代的减少,加大了“本
生父”一脉绝嗣的可能性.“养弟为儿”属相同之道

理,将弟纳为子,导致弟宗嗣并入兄长一脉,使得弟

此后宗嗣灭亡.这种非正常的收养关系必定会被传

统宗嗣观所抨击,更何况以外孙为子和以妻弟为儿

这种异化的行为,也就更为世人所不容.
其三为“以孙为子”“以弟为儿”的行为,会导致

某个男性的继承人增多,当这个男性离世后,继承人

之间就会争夺家产,进而削弱家族的影响力.
综上所述,唐五代时期的人们深受传统儒家思

想和宗嗣的影响,对于“以孙为子”“养弟为儿”这种

“紊乱昭穆”事例抱有批判的态度.但又出于自身与

家族利益的考量,又不得不实行.从而导致在当时

的社会,形成了一种对“紊乱昭穆”之事批判与盛行

夹杂的诡异局面.
因此对于唐五代时期“紊乱昭穆”事例的研究,

有助于了解当时社会风俗与宗族关系,对于解决当

今日益增长的孤儿收养问题也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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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eliminarystudyonthephenomenonof“adoptinggrandsonand
youngerbrotherasson”intheTangandFiveDynas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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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theperiodoftheTangandFiveDynasties,therewere manyexamplesofadoptive
childreninthehistorybook．Thisarticledescribesthespecialcaseof“adoptinggrandsonandyounger
brotherasson”．Bycollectingandstudyingthiskindofthing,theoriginofsuchcaseanditspositioninthe
lawandsocietyoftheTangandFiveDynastieswerediscussed．Ordinarypeoplethoughtfortheirown
good．Sotheyhadacriticalattitudetothiskindofphenomenon,butactuallytheyimplicitlysupportedthis
kindof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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